第三條附表（一）修正草案對照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修正名稱
	現行名稱
	說明

	綜合醫院、醫院設置標準表
	綜合醫院、醫院、專科醫院設置標準表
	配合實務需要及運作，爰修正名稱

	修正規定
	現行規定
	說明

	      區分

    設置

    標準

項目
	綜合醫院
	醫院
	備    註
	   區分

 設置
 標準

項目
	綜合醫院
	醫院
	專科醫院
	備  註
	

	
	(十四)
社

會

工

作

人

員
	
	1.急性一般
 病床：每一

 ００床應
 有一人以
 上。急性一

 般病床、精

 神急性一

 般病床合

 計達三０
 ０床以上
 醫院之社
 會工作人
 員，其社會
 工作師人
 數應達三

 分之ㄧ以
 上；但偏遠
 地區醫院
 不在此限

 。
2.精神急性
 一般病床
 、精神慢性
 一般病床
 、精神科日
 間照護單
 位：合計每
 一００床
 （服務量）
 應有一人
 以上。
	同「綜合醫院」之標準。
	1.社會工作
 人員，指大
 專以上社會
 工作系、所
 、組畢業，
 並具有社會
 工作師考試
 資格者。
2.社會工作
 師，指依社
 會工作師法
 領有社會工
 作師證書者
 。
3.開業後依
 最近一年度
 中央主管機
 關公務統計
 醫院佔床率
 計算人力。
4.總人力之
 計算，以各
 計算單位小
 數點後之餘
 數，合併以
 四捨五入計
 算其員額。
	
	
	
	
	
	
	1.新增。

2.配合實

 務需要及

 運作。


備註：本表所定人員員額標準，每計算單位小數點後之餘數，以四捨五入計算其員額；同類別人員員額標準，各計算單位小數點後之餘數，得合併以四捨五入計算其員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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